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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DB44/T 920-2011《家政服务员职业标准》，与DB44/T 920-2011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

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家政服务员”术语和定义（见3.1，2011年版的3.1）； 

修改“家政服务员”的类别，增加“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的术语和定义（见3.2、3.4）； 

修改“家政服务员职业等级”为三种，不细分各工种职业等级（见4,2011年版的4）； 

按照“家务服务员”、“母婴护理员”、“家庭照护员”三种工种调整各级服务员的具体工作要求（见

6、7、8，2011年版的5、6、7、8）； 

本文件由广东省商务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广东省家政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 13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广州谷丰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为想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中山市真情到家服务有限公司、惠州市捷普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广东省家庭服务业协会、梅州

市客家大嫂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茂名诚信青年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薛珺君、李江虹、罗熙鸣、陈思嘉、李燕、周旻、覃春松、田丽、杨勇、蒋帅、

潘卓艺、周刘梅、徐剑、章旭丹、陈挺、李丽蓉、罗思秋、杜晓娟、王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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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家政服务员职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政服务员的术语和定义、职业等级、基本要求、家务服务员、母婴护理员、家庭照

护员的工作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家政服务员的职业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44/T 2265  家政服务  企业信用评价 

3 术语和定义 

DB44/T 226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家政服务员  domestic service servants 

以家庭为服务对象，进入家庭成员住所或以固定场所集中提供对孕产妇、婴幼儿、老人、病人、残

疾人等的照护以及保洁、烹饪等有偿服务，满足家庭生活需求的服务员。 

 

家务服务员  housekeeping attendant 

提供家庭日常生活事务管理的家政服务员。 

 

母婴护理员  maternal and infant caregivers 

为孕产妇、婴幼儿提供服务，使孕产妇能得到合理的调养、婴幼儿能得到科学喂养及早期教育的家

政服务员。 

 

家庭照护员  family nurse 

进入家庭照料护理老年人及患病患员的家政服务员。 

4 职业等级 

家政服务员通用职业等级分为以下三种： 

a) 初级家政服务员； 

b) 中级家政服务员； 

c) 高级家政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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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家政服务员基本要求 

职业道德要求 

5.1.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 

5.1.2 遵守企业规章制度，维护企业利益、树立企业良好形象。 

5.1.3 爱岗敬业、诚实有信、注重效率，有良好的服务意识。 

5.1.4 注重文明礼貌、品行端正、举止大方。 

5.1.5 维护客户合法利益，保护客户的隐私，不随意泄露客户的信息。 

文化素质要求 

5.2.1 宜具备初中或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同时提供有效的学历证明。 

5.2.2 应了解以下法律知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劳动法常识；妇女权益保障法常识；未成年人保护

法常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常识；食品安全法常识等。 

5.2.3 应掌握以下安全知识：家庭防火、防盗及防意外事故知识；出行安全知识；个人安全及自我保

护常识，呼救常识；安全用电、用气常识等。 

5.2.4 应熟悉以下卫生常识：环境卫生常识；饮食卫生常识。 

5.2.5 应具备一定的学习和沟通能力，简单记录能力。 

5.2.6 积极参加各类培训与学习，努力提升自我素质与服务技能水平，根据所属岗位的要求应有相应

的专业培训证书。 

礼貌礼仪要求 

5.3.1 能运用恰当方式接待客人：能正确接打电话；言谈举止应得体；应掌握常用文明用语。 

5.3.2 仪表仪容：衣着应整洁，应讲究个人卫生。 

5.3.3 生活习惯：应尊重客户的生活习俗和生活习惯。 

6 家务服务员能力要求 

初级家务服务员 

6.1.1 制作家庭餐 

6.1.1.1 能按客户要求购买食材、烹饪调味品等。 

6.1.1.2 能清洗、初加工各类食材。 

6.1.1.3 能运用家庭常规的烹饪方式制作营养菜肴。 

6.1.2 洗涤整理衣物 

6.1.2.1 能识别衣物洗涤标志，根据衣物材质选择洗涤用品和洗涤方法，手工洗涤或使用洗衣机洗涤

常见衣物。 

6.1.2.2 能依据面料材质、衣物色泽晾晒衣物、被褥及床上用品、睡衣、浴巾、鞋、帽等物品。 

6.1.2.3 能分类整理、收纳衣物。 

6.1.3 清洁家居 

6.1.3.1 能按照配比要求使用清洁用品，能分类选用清扫、擦拭用具清洁家居，能使用适当工具清洁

地面。 



DB44/T 2293—2021 

3 

6.1.3.2 能清洁擦拭起居室、卧室、书房、厨房、卫生间等空间的设施设备，能清扫庭院卫生。 

6.1.3.3 能整理、收纳起居室、卧室、书房、厨房、卫生间等空间用品。 

6.1.4 使用家居用品 

6.1.4.1 能使用常用家庭电器。 

6.1.4.2 能鉴别使用清洁洗护、清扫擦拭、家庭整理用品用具。 

6.1.4.3 能依据客户要求购买家庭日用品。 

中级家务服务员 

6.2.1 制作家庭餐 

6.2.1.1 符合 6.1.1 的要求。 

6.2.1.2 能根据客人要求，制作 5人以上家庭餐。 

6.2.1.3 能进行营养配餐，能制作特色膳食，荤素搭配。 

6.2.2 洗涤整理衣物 

6.2.2.1 符合 6.1.2 的要求。 

6.2.2.2 能识别洗涤标签，并提出相关洗涤建议。 

6.2.2.3 能熨烫领带、领结、丝绸、羊绒衬衫、衬衫、西服、风衣、女式裙装等，能使用蒸汽电熨斗、

挂烫机。 

6.2.2.4 能晾晒羽绒、毛绒制品衣物，能对衣物进行防潮、防霉处理，能对常见衣物进行防虫处理，

能使用收纳盒、衣橱、衣柜、衣帽间分类整理、收纳各类衣物。 

6.2.3 家居保洁 

6.2.3.1 符合 6.1.3 的要求。 

6.2.3.2 能根据各类墙面、地面、地毯的特点选择清洁剂及清洁方法。 

6.2.3.3 能清洁各类操作台面、橱柜、厨具及用品。 

6.2.3.4 能清洁各类材质家具。 

高级家务服务员 

6.3.1 制作家庭餐 

6.3.1.1 符合 6.1.1 及 6.2.1 的要求。 

6.3.1.2 能根据客人要求，制作合适家庭宴请和聚会的餐饮。 

6.3.1.3 能进行营养配餐，根据客户口味配制膳食。 

6.3.1.4 能调制复合口味果蔬汁，能研磨咖啡豆、煮制咖啡，具备茶艺基础。 

6.3.2 洗烫整理衣物 

6.3.2.1 符合 6.1.2 及 6.2.2 的要求。 

6.3.2.2 能熨烫整理毛料西服衣裤、绣花丝绸衣物等。 

6.3.2.3 能制订换季衣物收纳管理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能整理收纳换季衣物并进行防霉、防潮、防

虫处理，能装饰美化收纳空间。 

6.3.3 美化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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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1 符合 6.1.3 及 6.2.3 的要求。 

6.3.3.2 能辨识花材、花语，选用花材、花器配饰，使用、保养插花工具，摆放、养护插花作品。 

6.3.3.3 能制订居住环境美化方案并组织实施。 

6.3.3.4 能美化家居，布置家具、陈设物品。 

6.3.4 家居收纳 

6.3.4.1 能进行起居室、卧室、衣帽间、书房、厨房卫生间等的收纳管理。 

6.3.4.2 能收纳庭院休闲娱乐设备设施，能收纳管理庭院美化工具和庭院物品。 

6.3.5 宠植物照料 

6.3.5.1 能给花卉浇水、施肥，能修剪庭院草坪与绿篱，能给庭院绿植浇水、施肥，能依据居室使用

功能摆放、养护花卉绿植。 

6.3.5.2 能喂养观赏鱼，进行病害预防，能清洁消毒观赏鱼养护用具。 

6.3.5.3 能按照客户要求喂养宠物，并为宠物进行清洁和简单护理，能清洁宠物房舍、饲养用具。 

6.3.6 技术培训与指导 

6.3.6.1 对初、中级家务服务员的操作行为进行指导。 

6.3.6.2 能指导初、中级家务服务员树立服务意识。 

7 母婴护理员能力要求 

初级母婴护理员 

7.1.1 照护孕妇 

7.1.1.1 饮食照护：能为孕妇制作营养家常菜肴。 

7.1.1.2 生活照护：能照护孕妇日常盥洗、沐浴；能为孕妇做出行、孕检准备并陪同出行、孕检；能

指导孕妇做产前物品准备等。 

7.1.2 照护产妇 

7.1.2.1 饮食照护：能根据产妇需求及区域特色制作营养均衡的月子餐，能照护卧床产妇进餐。 

7.1.2.2 生活起居照护：能照护产妇盥洗、擦浴、沐浴、进行会阴清洁；能为产妇更换衣物及卫生用

品、处理褥汗；进行卧室通风换气、清洁整理居住房间及洗涤衣物。 

7.1.2.3 技术护理：能测量、记录产妇体温、血压；能清洁消毒产妇侧切伤口；能观察、辨识产妇恶

露、辅助产妇排泄；定时填写产妇护理日志。 

7.1.3 照护新生儿 

7.1.3.1 喂养照护：能为新生儿选用奶具、分装奶粉、清洁消毒和取用奶具；能为新生人工喂养、拍

嗝等。 

7.1.3.2 生活照护：能照护新生儿便溺、日常盥洗、洗澡、更换尿布；能给新生儿穿脱衣服、清洗消

毒尿布、衣服；能包裹、托抱新生儿及照护睡眠。 

7.1.3.3 技术护理：能给新生儿做抚触及日常清洁护理、观察照护生理性黄疸；能新生儿黄疸；能给

新生儿做；能为新生儿做脐部护理；能填写新生儿护理日志。 

7.1.4 照护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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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1 喂养照护：能给婴幼儿冲调、调换奶粉；能根据婴幼儿月龄添加、制作辅食；给婴幼儿喂食、

喂水。 

7.1.4.2 生活照护：能照护婴幼儿日常盥洗、洗澡、便溺；能照护婴幼儿睡眠；能抱、领婴幼儿；能

给婴幼儿穿脱衣服、更换尿布、尿不湿；能换洗、晾晒婴幼儿衣物；能清洗消毒婴幼儿奶具、餐具；能

为婴幼儿准备出行物品。 

中级母婴护理员 

7.2.1 照护孕妇 

7.2.1.1 符合 7.1.1 的要求。 

7.2.1.2 产前保健指导：能指导孕妇做产前保健及营养准备、开展自我保健、计算预产期等。 

7.2.1.3 饮食料理：能为孕妇配制营养膳食、制作调理膳食及产前高能膳食，依据医嘱为孕妇补充微

量元素等。 

7.2.1.4 生活起居照护：能为孕妇布置适宜的起居环境，指导孕妇防护孕前各种危害，购买孕妇衣物

及着装，提供产前事务准备等。 

7.2.1.5 技术护理：能指导孕妇缓解孕吐、做乳房保健护理、纠正乳头凹陷、监测胎心音、胎动、测

量宫高和宫围、遵医嘱谨慎用药、疏解孕妇不良情绪等。 

7.2.2 照护产妇 

7.2.2.1 符合 7.1.2 的要求。 

7.2.2.2 膳食料理：能给产妇及剖宫产产妇配制营养膳食，配制产后阶段性进补营养膳食、促进乳汁

分泌的营养膳食，能针对产后不适配制调理膳食。 

7.2.2.3 技术护理：能照护剖宫产产妇起居，对剖宫产伤口、乳头皲裂伤口进行护理，促进产妇及时

排便、照护产后便秘、痔疮复发；能照护产褥热、产后晚期出血产妇；能辨别异常恶露等。 

7.2.2.4 母乳喂养指导：能指导产妇收集、喂养初乳，以正确喂哺姿势进行母乳喂养；能指导产妇混

合喂养新生儿；能为产妇做乳房的清洁护理。 

7.2.3 照护新生儿 

7.2.3.1 符合 7.1.3 的要求。 

7.2.3.2 新生儿喂养：能人工或指导母乳喂养早产儿、巨大儿；能纠正新生儿乳头混淆；能识别新生

儿饥饿、饱腹信息；能识别纠正喂养不足或过度喂养。 

7.2.3.3 技术护理：能护理臀红、尿布疹新生儿；能照护母乳性黄疸新生儿；能辨识新生儿大小便异

常情况；能遵医嘱给新生儿喂口服药；能给新生儿补充鱼肝油；能遵医嘱为患有眼疾、耳疾的新生儿给

药及护理；能辨识新生儿呕吐与溢奶并护理；能识别“马牙”与鹅口疮并护理；能识别痱子与湿疹并遵

医嘱护理。 

7.2.3.4 感知觉训练：能给新生儿做生理反射发展训练；能进行新生儿视觉训练；能进行新生儿听觉

训练；能进行新生儿触觉训练。 

7.2.4 照护婴幼儿 

7.2.4.1 符合 7.1.4 的要求。 

7.2.4.2 喂养照护：能给婴幼儿制订膳食计划和食谱；能在医生指导下喂养患病婴幼儿；能指导短期

母子分离的母乳喂养；能给婴幼儿配制果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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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3 生活照护：能为婴幼儿选购玩具、衣物；能为婴幼儿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能给婴幼儿剪指、

趾甲；能辨识婴幼儿啼哭并给予照护；能为婴幼儿做出行准备并照料安全出行；能给婴幼儿进行三浴锻

炼；能给婴幼儿开展主动操、被动操、模仿操锻炼。 

7.2.4.4 技术护理：能监测婴幼儿生长发育状况；能观察和护理婴幼儿囟门；能照护婴幼儿接种疫苗；

能发现婴幼儿异常并及时报告父母协同处置；能照护消化道、呼吸道疾病婴幼儿。 

7.2.4.5 五项能力训练：能训练婴幼儿大动作能力、精细动作能力；能训练婴幼儿认知能力；能训练

婴幼儿语言能力；能训练婴幼儿情绪和社交能力。 

高级母婴护理员 

7.3.1 照护孕妇 

7.3.1.1 符合 7.1.1 及 7.2.1 的要求。 

7.3.1.2 饮食照护：能为孕妇配制均衡营养膳食；能为孕妇制订体质调理膳食计划；能遵医嘱为常见

病孕妇配制营养膳食。 

7.3.1.3 妊娠保健：能指导孕妇养护口腔、眼睛、头发、皮肤；能指导预付防护孕期常见疾病；能疏

导孕妇产前焦虑、紧张情绪；能指导孕妇进行孕期运动锻炼；能协助孕妇进行瑜伽运动；能指导孕妇开

展助产运动。 

7.3.1.4 胎教指导：能指导孕妇开展语言、抚摸、音乐、光照、运动和情绪胎教。 

7.3.1.5 分娩指导：能指导孕妇选择适宜的分娩方式；能识别分娩前征兆；能协助孕妇消除分娩肌肉

紧张、克服阵痛；能照护羊水早破孕妇和临产孕妇；能配合医护人员指导孕妇分娩。 

7.3.2 照护产妇 

7.3.2.1 符合 7.1.2 及 7.2.2 的要求。 

7.3.2.2 膳食料理：能依据产妇体质制订调理膳食计划；能为素食产妇制订营养配餐计划；能为少奶、

无奶产妇制订营养配餐计划及膳食制作；能为准备离乳乳母配制膳食；能合并病症产妇配制营养膳食。 

7.3.2.3 母乳喂养指导：能指导乳头凹陷、平头乳、乳头皲裂产妇哺乳；能指导产妇使用乳盾；进行

乳旁开奶操作；能纠正因饮食不当导致的产妇回乳，新生儿腹泻、过敏；能指导产妇纠正大小乳；能指

导产妇喂养低血糖新生儿；能指导产妇预防乳汁淤积、乳腺炎；能指导离乳。 

7.3.2.4 乳房护理：能为初产妇做“开奶”手法按摩；能为少乳产妇做手法按摩促进乳汁分泌；能为

乳汁淤积、乳房胀痛产妇做手法通乳；能手法疏通产妇乳腺管堵塞、乳房肿块；能对轻度乳头凹陷进行

手法矫正；能判断急性乳腺炎病势并做相应处理；能处置乳头湿疹并指导哺乳；能疏通副乳缓解疼痛。 

7.3.2.5 身心健康保健：能为产妇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能协助产妇开展运动锻炼；能指导产妇掌握

育儿技能；能观察产妇心理、疏导不良情绪；能辨识、疏导和缓解产后抑郁。 

7.3.2.6 产后康复：能给产妇缠、换洗、晾晒腹带；能给产妇进行腹部、乳房等部位塑身保健按摩；

能指导产妇做产后恢复操；能指导产妇开展瑜伽健身运动。 

7.3.3 照护新生儿 

7.3.3.1 符合 7.1.3 及 7.2.3 的要求。 

7.3.3.2 生活照护：能喂养、照护多胎新生儿；能喂养、照护唇腭裂新生儿；能喂养、照护舌系带短

的新生儿；能照护足内、外翻新生儿。 

7.3.3.3 技术护理：能观察护理发热、肺炎新生儿；能护理脐炎、脐芽、脐疝新生儿；能护理肠胀气、

肠绞痛新生儿；能观察护理呼吸道疾病、消化道疾病新生儿。 

7.3.4 照护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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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1 符合 7.1.4 及 7.2.4 的要求。 

7.3.4.2 喂养照护：能根据生长周期特点喂养婴幼儿；能引导拒食配方奶婴儿进食配方奶；能矫正婴

幼儿拒食、厌食、偏食；能为婴幼儿制作小零食。 

7.3.4.3 生活能力培养：能培养婴幼儿规律生活起居；能合理安排婴幼儿一日活动；能培养婴儿良好

的睡眠习惯；能培养婴幼儿良好的饮食习惯、卫生习惯；能培养适龄婴幼儿自己穿脱衣物；能培养婴幼

儿良好的排便习惯。 

7.3.4.4 感统训练：能识别婴幼儿感统失调；能进行前庭觉失调、触觉失调训练；能进行听知觉统合

能力训练；能进行视知觉统合能力训练；能进行本体感失调训练。 

7.3.5 技术培训与指导 

7.3.5.1 技术培训：能制订初级、中级母婴护理员培训计划大纲。 

7.3.5.2 操作指导：能对初、中级母婴护理员的操作行为进行指导；能指导母婴护理员与客户建立和

谐的关系；能指导母婴护理员树立服务意识。 

8 家庭照护员能力要求 

初级家庭照护员 

8.1.1 照护老年人饮食 

8.1.1.1 饮食料理：能制作适合老年人特点的营养膳食。 

8.1.1.2 饮食照料：能为老年人做餐前准备工作；能协助老年人用餐、饮水；能为老年人做餐后清洁

整理。 

8.1.2 照护老年人起居 

8.1.2.1 着装照护：能协助老年人穿、脱衣裤、鞋、袜；能根据季节变化协助老年人着装。 

8.1.2.2 清洁照护：能照料老年人日常盥洗、准备沐浴物品；能为老年人换洗、整理床上用品；能为

老年人洗涤、晾晒、收纳衣物；能为老年人修剪指、趾甲；能清洁整理老年人家居卫生。 

8.1.2.3 生活起居照护：能为老年人布置睡眠环境；能照护老年人睡眠；能协助老年人如厕；能陪同

老年人外出活动、购物；能协助老年人使用拐杖、轮椅等助行器具；能给老年人测量体温、血压。 

8.1.3 照护病患饮食 

8.1.3.1 饮食料理：能根据病患身体状况和医嘱制作合适的营养膳食。 

8.1.3.2 饮食照料：能为病患做好餐前准备工作；能协助卧床病患进食；能协助卧床病患进水；能进

行餐后清洁整理；能清洁、消毒病患餐饮器具。 

8.1.4 照护病患起居 

8.1.4.1 清洁护理：能照护病患盥洗；能为卧床病患擦澡；能为病患准备沐浴用品；能为病患洗脚、

剪指（趾）甲；能为病患换洗床上用品和衣物；能清洁、整理病患居住环境卫生。 

8.1.4.2 生活起居照护：能协助卧床病患穿脱衣物；能为病患做好睡前准备工作；能依据医嘱照护病

患睡眠并记录状况；能协助病患如厕并记录排泄情况；能协助卧床病患使用便器；能为卧床病患更换尿

布、纸尿裤。 

8.1.5 照护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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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1 陪伴出行就诊：能为病患准备出行、就诊物品并陪伴出行；能照护病患使用轮椅、拐杖等助

行器具；能为病患留置、送检诊疗检材；能记录就诊医嘱并报告病患家属。 

8.1.5.2 病患护理技术：能根据医嘱提示病患按时服药；能为病患测量、记录体温、脉搏；能为病患

测量血压；能为病患翻身、扣背、促进排痰；能帮助病患使用热水袋。 

中级家庭照护员 

8.2.1 老年人饮食照护 

8.2.1.1 符合 8.1.1 的要求。 

8.2.1.2 饮食料理:能为老年人制订周膳食计划并实施；能依据老年人营养状况配制膳食；能为患有慢

性疾病的老年人配制膳食。 

8.2.1.3 饮食照护：能为失能老年人做好餐前准备工作；能协助失能老年人进食、进水；能指导老年

人缓慢进食，防噎食、呛食；能为失能老年人做餐后清洁整理。 

8.2.2 老年人生活起居照护 

8.2.2.1 符合 8.1.2 的要求。 

8.2.2.2 生活起居照护：能为老年人布置睡眠环境；能依据医嘱照护睡眠障碍老年人；能照料失能老

年人盥洗、洗澡；能为老年人清洁义齿；能为失能老年人穿脱衣物；能清洁整理失能老年人居室；能换

洗、消毒老年人衣物、被服。 

8.2.2.3 休闲陪护：能与老年人开展和谐的语言交流；能为老年人阅读书报，讲解新闻趣事；能陪同

老年人开展休闲娱乐活动；能陪同老年人开展健身运动。 

8.2.3 病患饮食照护 

8.2.3.1 符合 8.1.3 的要求。 

8.2.3.2 饮食料理：能依据医嘱为常见病患者制作调理膳食；能依据医嘱为病患制作流质、半流质饮

食；能依据医嘱为慢性病病患制作调理饮食；能依据医嘱骨折病患制作调理饮食；能依据医嘱为病患配

制管灌饮食。 

8.2.3.3 饮食照料：能为卧床病患做好餐前准备工作；能给卧床病患喂食、喂水；能依据医嘱为病患

进行导管喂食；能为病患做好食后清洁、整理收纳工作。 

8.2.4 病患生活起居照护 

8.2.4.1 符合 8.1.4 的要求。 

8.2.4.2 清洁消毒：能为卧床病患进行晨晚间护理；能清洁病患口腔、身体、会阴；能为卧床病患擦

澡、照护沐浴；能清洁消毒病患生活环境及物品；能给病患进行床旁消毒隔离；能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8.2.4.3 生活起居照护：能陪同病患就诊并能为病患挂号、缴费、取药；能协助病患主诉病情，办理

住院、出院手续；能对影响病患睡眠的因素给予改善建议；能依据医嘱照护有睡眠障碍的病患；能使用

开塞露、人工取便类辅助方法协助病患排便；能将卧床病患转椅至轮椅；能使用拐杖、轮椅等助行器具

协助病患行动。 

8.2.5 照护技术应用 

8.2.5.1 符合 8.1.5 的要求。 

8.2.5.2 全照护：能为卧床病患制订安全防护措施并实施；能对病患噎食、误吸、烫伤、冻伤、跌倒、

中毒、中暑等采取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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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3 技术护理：能观察、记录病患呕吐物、排泄物，并报告异常情况；能协助病患吸氧、雾化吸

入给药；能观察、记录导尿病患的尿量、颜色，留置标本，发现异常及时报告；能依据医嘱为病进行湿

敷、冷敷、热敷护理；能依据医嘱使用酒精或冰袋为病患做物理降温；能依据医嘱协助病患口服用药；

能依据医嘱观察病患静脉滴注用药情况；能依据医嘱给病患煎煮中药并照护病患口服汤药；能记录病患

日常护理日志。 

高级家庭照护员 

8.3.1 照护老年人 

8.3.1.1 符合 8.1.1、8.1.2、8.2.1、8.2.2 的要求。 

8.3.1.2 饮食照护：能根据季节变化为老年人制订营养膳食计划并组织实施；能依据老年人体质制订

营养膳食方案并组织实施；能给失智老年人喂食、喂水；能遵医嘱为失智老年人配制营养膳食；能预防

老年人发生食道哽噎。 

8.3.1.3 生活起居照护：能协助老年人整理妆容；能照护失能老年人盥洗、沐浴；能指导老年人建立

良好的睡眠习惯；能辨识影响老年人睡眠的因素并提出改善建议；能照护患有阿尔兹海默症老年人生活

起居；能疏导老年人不良情绪和心理。 

8.3.1.4 运动保健指导：能协助老年人进行健身运动；能指导老年人进行健康养生活动；能依据体质

为老年人选择运动锻炼项目；能指导老年人使用辅助器械开展健身运动。 

8.3.2 照护病患 

8.3.2.1 符合 8.1.3、8.1.4、8.2.3、8.2.4 的要求。 

8.3.2.2 照护饮食：在医生指导下为病患制订膳食实施计划。 

8.3.2.3 生活起居照护：能依据医嘱协助卧床病患开展功能恢复锻炼，能配制和使用消毒液进行环境

及物品消毒。 

8.3.2.4 身心健康保健：能为病患营造轻松的交流场景；能鼓励病患倾诉并适时进行不良情绪疏导；

能辨识病患情绪变化并予以疏导；能为重症病患提供心理疏导护理；能指导病患家属疏导病患情绪；能

依据体质为病患选择锻炼项目；能指导病患使用辅助器械进行康复锻炼。 

8.3.3 照护技术应用 

8.3.3.1 符合 8.1.5 及 8.2.5 的要求。 

8.3.3.2 病患护理技术：能观察、记录昏迷病患的呼吸、脉搏、血压；能为接有导尿管的病患更换尿

袋；能为有肠造瘘病患更换粪袋。 

8.3.3.3 康复护理：能协助医护人员制订病患康复实施计划；能在医生指导下，协助病患开展康复锻

炼；能协助病患使用安全防护辅助器具；能协助认知功能障碍病患进行记忆力恢复训练；能协助认知功

能障碍病患开展定向力恢复训练。 

8.3.4 安宁服务 

8.3.4.1 临终病患照护：能判断临终病患的行为与精神状况；能与临终病患慰藉交流和陪伴；能依据

医嘱实施安宁照护。 

8.3.4.2 病患家属照护：能促进病患家属为病患提供心理慰藉；能安慰、疏导病患家属情绪；能协助

病患家属料理病患后事。 

8.3.4.3 能够照护临终病患的隐私和尊严。 

8.3.5 技术培训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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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1 技术培训：能制订初级、中级家庭照护员培训计划大纲。 

8.3.5.2 操作指导：能对初、中级家庭照护员的操作行为进行指导；能指导初、中级家庭照护员与客

户建立和谐的关系；能初、中级指导家庭照护员树立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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